
國立政治大學明火及室內煙霧使用管理要點 

112年 5月 10日 111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係依消防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及內政部 100年 10月

27日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補充訂之。 

二、 名詞解釋：  

(一) 明火表演：指於室內或室外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

之表演活動。 

(二) 室內煙霧使用：指於室內使用乾冰、煙油、防蟲水煙等產生

大量煙霧，易造成大樓火警偵測誤報，致人員恐慌或危害環

境之活動。 

(三) 防火管理人：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

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

有證書始得充任。 

 

三、 申請規範及流程： 

（一） 室內明火表演： 

應符合內政部 100年 10月 27日訂定之「明火表演安全管理

辦法」，填送「室內明火表演申請書」(詳附件一)之各項文件

送轄區消防隊申請許可後進行表演。 

（二） 室外明火表演： 

申請人應填送「室外明火表演申請書」（詳附件二），備妥備

妥活動企畫及安全防護措施計畫送本校防火管理人審查，核

准備查後進行表演。 

（三） 室內煙霧使用： 

申請人應填送「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書」（詳附件三），備妥活

動企畫及安全防護措施計畫送本校防火管理人審查，核准備

查後進行活動。 

四、 室內明火表演期間需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室外明火表演及

室內煙霧使用無強制規定。 

五、 申請明火表演及室內煙霧使用，應檢具相關文件(依附表之申請標

準作業流程圖及申請書)提出申請，經取得同意或許可書後，始得

為之。 

六、 本要點「室內明火表演」所規定之各種書表格式，依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室外明火表演」及「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書，由本校總務

處定之。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者，適用「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 

八、 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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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明火表演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類別 姓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簽名或蓋

章 

管理權人 

 
     

防火管理人 

 
     

表演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表演名稱及 

方式概述 
 

表演區域概述  

（份

數視

實際

需求

自

訂） 

相關

文件 

檢附文件請於下方□內打勾： 

□使用執照或使用許可文件影本。（如附件    ）（取得防火標章證

明文件者得免附） 

□法人登記證書、立案證明、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如附

件    ）（取得防火標章證明文件者得免附）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聯絡資料。（如附件    ） 

□表演企劃書。（如附件    ）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如附件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如附件    ）（取得防火標章

證明文件者得免附） 

□防火標章證明文件影本。（如附件    ） 

□其他： 

此致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註：申請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30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審查，

經取得許可書後，始得為之。申請許可內容有變更時，應於表演活動15日前向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申請變更。 

 

 

附件一 



國立政治大學室內明火表演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申請人檢附申請書
表演活動開始30日前提出，申請許
可內容有變更時，應於表演活動15
日前向主管機關(消防局)申請變
更。

防火管理人預審 檢具文件:
1.使用執照或使用許可文件影本。(室外免附)
2.法人登記證書、立案證明、公司或商業記
證明文件。
3.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聯絡資料。
4.表演企劃書。
5.安全防護措施計畫。
6.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室外得
免附)
7.防火標章證明文件影本。

轄區消防隊

書面審查
是否合格

是

相關單位
實地勘查

否

註明原因
不予許可

不合格

15日內

核發許可文件

結束

補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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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明火表演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類別 姓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簽名或蓋

章 

申請人 

 
     

防火管理人 

 
     

表演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表演名稱及 

方式概述 
 

表演區域概述  

相關

文件 

檢附文件請於下方□內打勾： 

□表演企劃書。（如附件    ）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如附件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如附件    ）（得免附） 

□其他： 

註：室外明火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7日前，檢具相關文件送總務處(防火管理人)，經核准

備查後始得為之。申請內容有變更時，應於表演活動3日前申請變更。 

 

 

附件二 



國立政治大學室外明火表演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申請人檢附申請書
表演活動開始7日前提出，申請許
可內容有變更時，應於表演活動3
日前向總務處申請變更。

防火管理人審查
檢具文件:
1.表演企劃書。
2.安全防護措施計畫。
3.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得免附)

書面審查
是否合格

是

相關單位
實地勘查

否

註明原因
不予許可

不合格

3日內

核准備查

結束

補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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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類別 姓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簽名或蓋

章 

申請人 

 
     

防火管理人 

 
     

活動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活動名稱及 

方式概述 
 

活動區域概述  

相關

文件 

檢附文件請於下方□內打勾： 

□活動企劃書。（如附件    ）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如附件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如附件    ）(無則免) 

□其他： 

總務處審查意見： 

註：室內煙霧使用，應於活動開始7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附件三 



國立政治大學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申請人:檢附申請書
應於表演活動開始7日前提出，申
請許可內容有變更時，應於活動3
日申請變更。

總務處受理申請 檢具文件:
1.申請人聯絡資料。
2.企劃書。
3.安全防護措施計畫。
4.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
(得免附)。

是否需會同勘查
消防設備操作

會同勘查並提醒注
意事項

核准備查

結束

否

是

 附件三 



國立政治大學明火及室內煙霧使用管理要點 

112年 5月 10日 111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總務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係依消防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及內政部 100年 10月

27日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補充訂之。 

二、 名詞解釋：  

(一) 明火表演：指於室內或室外以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方式

之表演活動。 

(二) 室內煙霧使用：指於室內使用乾冰、煙油、防蟲水煙等產生

大量煙霧，易造成大樓火警偵測誤報，致人員恐慌或危害環

境之活動。 

(三) 防火管理人：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

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

有證書始得充任。 

 

三、 申請規範及流程： 

（一） 室內明火表演： 

應符合內政部 100年 10月 27日訂定之「明火表演安全管理

辦法」，填送「室內明火表演申請書」(詳附件一)之各項文件

送轄區消防隊申請許可後進行表演。 

（二） 室外明火表演： 

申請人應填送「室外明火表演申請書」（詳附件二），備妥備

妥活動企畫及安全防護措施計畫送本校防火管理人審查，核

准備查後進行表演。 

（三） 室內煙霧使用： 

申請人應填送「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書」（詳附件三），備妥活

動企畫及安全防護措施計畫送本校防火管理人審查，核准備

查後進行活動。 

四、 室內明火表演期間需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室外明火表演及

室內煙霧使用無強制規定。 

五、 申請明火表演及室內煙霧使用，應檢具相關文件(依附表之申請標

準作業流程圖及申請書)提出申請，經取得同意或許可書後，始得

為之。 

六、 本要點「室內明火表演」所規定之各種書表格式，依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室外明火表演」及「室內煙霧使用」申請書，由本校總務

處定之。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者，適用「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 

八、 本要點經本校總務會議通過，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